
市财政局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三服务”清单
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1 涉企专项检查整改 财政专户的核算内容，单位会计核算管理。

2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督促各县（市、区）加快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拨
付进度，加快项目建设，确实让群众早日享受国家政策。

3 彩票公益金项目
实地查看近年来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实施情况，对需要继续支
持的项目进一步梳理，确保发挥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残疾人
、公益事业作用。

4 规范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工作
到各县（市、区）实地查看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发放标准，是
否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5 预算绩效管理知识 了解乡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宣传培训预算绩效管理
知识

6 专项债券申报
对各县（市、区）专项债券申报项目实施方案收益平衡的测算
和包装工作进行指导

7 会计业务指导 宣传会计法律法规，指导会计业务，解答会计业务问题。

8 推动政府、企业会计准则实施
加强政府、企业会计准则相应内容培训，开展调研，切实掌握
准则实施情况，推动准则执行效果和会计信息质量提升。

9 开展代理记账机构市级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市财政、市场监管、税务三部门联合开展实地督促、指导工
作，查看县（市、区）检查工作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公
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相关事项给予帮助、指导。

10 开展会计业务志愿服务
深入乡镇、企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宣传财政政策，帮助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提升财务工作人员专业素质
和业务水平，不断规范会计行为。

11 非税收入电子收缴 指导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开展非税收入电子收缴工作

12 非税收入电子收缴 指导县区非税收入电子收缴工作



13 非税收入年初预算执行 指导县区开展非税收入年初预算执行工作

14 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指导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落实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工作，提高财政治理能力，促进基层财政增收。

15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指导各县（市、区）做好留抵退税政策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和
制造业等行业发展

16 预决算公开业务指导 开展预算、决算信息公开检查考核内容的具体业务指导

17 教育收费检查 教育收费是否规范

18 对辖区内资产评估机构进行普
法宣传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
管理办法》进行宣传

19 开展政府采购业务志愿服务
为采购人解答政府采购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诚信建设宣传；
收集和解答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指导政府
采购当事人在采购活动中的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0 政府采购业务线上、线下咨询
服务

解决咨询服务对象提出的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

21 养老服务项目建设申报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养老服务项目前期准备要素及
申报流程，陪同省厅领导进行实地评审，确保高质量完成2022
年度养老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22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使用问题专项治理

摸清补贴资金底数；开展重点检查；对查出问题进行整改。

23 减税降费政策服务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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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税收政策到基层、到企业；按要求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督

4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问题
解决

组织运维服务公司深入基层现场解决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信
息变更办理业务使用问题


